
渝人社〔2023〕474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总工会

重庆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关于培育推树“渝你同行”基层劳动关系

公共服务站点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区县（自治县）、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总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六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培育工作试行办法》（总工办发〔2023〕34号）要求，深入开展“渝你同行”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工程，推动我市和谐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与劳动者集聚的乡镇、街道、社区、工业园区和行业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畅通劳动关系基层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决定在全市范围培育推树首批“渝你同行”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按照有平台、有队伍、有制度、有保障、有标准、有成效的“六有”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培育推树一批市级和区县（自治县）级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
二、培育要求
（一）“有平台”。建设较为固定的办公场所、较为齐全的服务设施或持续稳定运营的智能化平台，与服务区域内企业规模和劳动者数量相匹配，与服务对象需求相适应。
（二）“有队伍”。配备专业化协调劳动关系工作力量，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关系协调员、集体协商指导员、劳动争议调解员、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法律服务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与辖区企业规模和劳动者数量相匹配，与服务对象需求相适应。
（三）“有制度”。结合辖区、行业实际，有站点建设和运作的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具体措施，健全完善站点管理、指导、服务制度，建立运行顺畅的工作机制。
（四）“有保障”。有稳定的经费保障和健全的考核评价制度，能够保障站点有效运行。
（五）“有标准”。结合辖区、行业实际，有内容丰富的服务清单、明确具体的服务标准、便捷规范的服务流程。
（六）“有成效”。为辖区、行业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多样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劳动关系公共服务项目，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做到普惠均等、智能精准，形成特色鲜明的公共服务品牌，受到企业和职工普遍认可，有效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领域风险隐患。

三、申报条件
申报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由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或其中一方建立、运营。
（二）建在区县、乡镇、街道、社区、工业园区，或区县级以下区域的行业系统，贴近企业和劳动者的“小、快、灵”站点（包含各类工作室、指导站、职工之家、职工服务中心等）。
（三）主要提供劳动法律宣传援助咨询、企业用工管理诊断和规范化水平提升指导、企业用工和收入分配指导、集体协商和企业民主管理指导、劳动纠纷调解、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建设指导、职工心理疏导、帮扶服务职工等综合性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指导服务。

（四）至2023年10月，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一年以上，或累计服务劳动者超过1000人次，有效推进辖区、行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

（五）近两年内所在区域、行业未发生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四、培育推树程序
（一）组织申报。区县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织符合条件的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自愿申报，提交申请书及1-2个典型协调劳动关系工作案例。
（二）择优推荐。各区县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根据申报情况，择优向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办公室推荐。
（三）培育评估。经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办公室备案，确认市级和区县级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培育名单，各区县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成员单位按照“六有”要求对备案站点进行培育，并于2024年9月底前完成自评。2024年10月底前，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织工作组完成全市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培育评估。

（四）名单发布。2024年11月底前，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成员单位联合发布重庆市第一批市级和区县级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名单。

（五）总结推广。2024年底前，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根据站点培育工作评估情况，总结相关经验，向全市推广。

五、有关要求
各区县（自治县）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组织申报、遴选推荐工作，于2023年12月8日前将《推荐站点基本信息汇总表》（见附件1）、《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申请书》（见附件2）、典型案例等申报材料报送至市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处。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市人力社保局高源，88633926；市总工会丁凤鸿，63850330。
电子邮箱：2375836960@qq.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99号人力资源产业园1号楼1409室。
附件：1．推荐站点基本信息汇总表
      2．重庆市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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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推荐站点基本信息汇总表

推荐区县：                                                 

	推荐站点名称
	所在地区
	承担单位
	培育单位
	经费来源
	建站时间
	备注

	
	
	
	
	
	
	

	
	
	
	
	
	
	

	
	
	
	
	
	
	

	
	
	
	
	
	
	

	
	
	
	
	
	
	


联系人： 
                                                     电话：

附件2

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站点

申请书

站 点 名 称：                                        

站点承担单位：                                         
站点参加单位：                                         

业务指导单位：                                         

站点培育单位：                                         
2023年  月

填 写 说 明

1．站点承担单位可以为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成员单位等；参加单位是参与站点创建的有关单位。

2．业务指导单位可以为上一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成员单位。

3．站点培育单位可以为市、区县（自治县）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成员单位。
4．本申请书一式4份，字迹工整清晰，可以打印。其中站点承担单位1份，业务指导单位1份、站点培育单位1份，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办公室1份。

	一、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站点承担单位）
	
	组织机构

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单位地址

（含邮编）
	

	业务负责人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报站点

名称
	
	站点负责人

姓名、联系方式
	

	站点地址
	

	所在地是否是“县级工会加强年”对口联系区县
	□全国总工会对口联系   □市级总工会对口联系  □不是

	业务范围
	

	近两年内所在区域、行业是否发生较大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重大

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基层劳动关系

公共服务工作

自我评价
	

	二、承担站点的工作基础

	现状及与

站点“六有”要求

符合性
	

	目前基层劳动

关系公共服务

工作情况

（附案例1-2个）
	

	三、站点预期实现培育目标（包括站点建立、运营及运营效果、服务品牌等）

	

	四、计划工作步骤、时间进度、阶段工作内容（包括提交申请、制定工作方案、开始培育、中期评估、验收评估、总结推广等）

	时间
	阶段工作内容
	负责单位及参与单位

	
	
	

	
	
	

	
	
	

	
	
	

	
	
	

	
	
	

	五、经费保障情况

	1．经费主要投入方向

	

	经费来源（包括当地政府、有关单位经费投入等）

	

	六、站点承担单位、参加单位、业务指导单位及培育单位意见

	承担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参加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业务指导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培育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11月14日印发




